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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京证字[2023]第 0442 号 

 

致：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协鑫集成”）的委托，担任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其

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已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等相关事项，本所在补充核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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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更新，并出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并构

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内容，以《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就各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法律事项，本所经办律师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履行了特别注意义务；就各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财务与会计等

非法律事项，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除非上下

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使

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及声明的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协鑫集成本次发行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协鑫集成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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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8 月 2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四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

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四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就前述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述议案，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相关事项，

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调整后的内容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发行

人募集资金的运用”的相关内容。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

发行的批准和授权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22 年

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仍在有效期内。本次发行

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

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相关事项，调整后的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不超过 485,7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芜湖协鑫20GW（二期10GW） 

高效电池片项目 
388,500 34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45,700 145,700 

合  计 534,200 485,7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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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 

除上述事项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2、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发行履行了

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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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责人：刘继                    经办律师：解宇 

 

 

——————————               ——————————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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